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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 (2001) 

 

前言 

 

1. 世界贸易组织(WTO)与不断增长的，超过 140 个成员国一起，监督着管理国际贸易的各式各样的条约。

在这些条约之中，对图书馆和信息产业起着重大影响的应为《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以及《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 

 

2. 图书馆是公共的财产。它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社会组织，致力为公众提供最宽广范围的信息和思想，无

分年龄、宗教、身心健康、社会地位、种族、性别或言语。图书馆长期建立起来的传统，包括思想自由和

公平地接触信息的权利，构成了保证实现图书馆目标的基础。 

 

3. 所有类型的图书馆，形成了一个互相连结的网络，从国家到地方层面，从研究单位到公共和学校图书馆，

服务全体公民。健全的图书馆系统，对于保证用户可以接触到人类表达的所有范畴，和提供给用户必要的

技能以接触和使用有关内容，至为重要。 

 

4. 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某些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可能直接地或间接地负面影响着图书馆服务的运作和

未来的发展，特别是非赢利机构中的图书馆。 

 

背景 

 

5.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中的国际贸易管理当局，正在忙于制定有关的政策和对应政策的

相关措施。伴随着非经常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抗议事件，十分明显地显示出对谈判的不同意见；

然而协商过程仍然继续，而达成的决定也没有公众的监察。使世贸组织独特的原因是：它拥有在国际协议

中最有力的实施程序，在操作之中有一个具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图联敦促其成员了解世贸组织及

其各自国家贸易政策的审议，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各国对图书馆及相关问题的重视。在制定与图书馆服

务相关的国家政策、项目计划和法律时，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实为重要一环。 

 

具体关注的问题 

 

非营利的图书馆 

 

6. 《服务贸易总协议》带来了开放国家经济所有领域予国际竞争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公共服

务。企业可以在任何成员国内成立公司，并且与公共服务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国外企业可能挑战本

国政府支持的公共服务机构，进而要求获得相同的国民待遇，例如：要求从政府获得与公共服务机构相同

水平的津贴。成员国的地方政府 (州/ 省、地区、市政府及它们的管理机构)，也被包括在任何世贸组织协

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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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虽然《服务贸易总协议》不适用于“政府在行使权力中的服务”，评论员反驳说世贸组织将会很狭义地

解释这个条款。《服务贸易总协议》对此条文的解释是“政府当局在行使权力中所提供的服务是指不是在商

业基础上，也不是与一个或多个服务供货商竞争下所提供的服务。”随着以营利为主，针对教育服务及公共

图书馆的个别用户的内容服务提供商的出现，《服务贸易总协议》正为传统图书馆服务不断带来挑战。虽然

允许“竞争”这个概念似乎很好，但是对图书馆如此挑战的最终结果将使从国家、地区、到地方各层次的

公共图书馆的税收支持地位遭到削弱。如果没有税收支持，图书馆作为一个民主机构的作用，即让公众可

以接触和利用最宽广范围的，反映社会多样性的资料，将大打折扣。 

 

8. 在《服务贸易总协议》的谈判中，各国在其服务性行业上应做出服从于 GATS 要求的承诺。在 2001 年

第二轮的谈判开始时，13 个成员国承诺在“图书馆、档案室、博物馆和其它文化服务”
(1)
上展开谈判。某

些图书馆服务将被归入其它的协议类目之中，例如通讯(“联机信息和资料检索；电子资料交换”)之中。

即使 WTO 没有直接列明图书馆服务，但很有可能，更多的国家将会进入直接影响到图书馆服务的《服务贸

易总协议》的谈判中。 

 

9. 国际图联鼓励它的成员在其本国促进对图书馆价值的认识以及在贸易谈判中对《服务贸易总协议》问题

的关注，并应公开讨论服务领域的自由化对非营利的图书馆的深远潜在影响。应强烈呼吁各谈判代表，保

证其政府对传统图书馆服务的支持，并使图书馆不受到 GATS 协议的打击。 

 

知识产权 

 

10.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把世贸组织的实施机制应用到《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和其它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下所建立的条约之上。TRIPS 有能力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版权

政策和法律的形成。迄今为止，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小组已经发现在某个国家的版权法中被允许的合法使

用，却违背了国际贸易条约的承诺。从合理使用到图书馆为了保藏目的而进行的复制，这种被版权法允许

的使用显示了用户可以使用享有版权的作品内容的权利。而在国家版权政策争论中所寻求的公众利益和版

权持有人权利之间的平衡问题， 在世贸组织解决知识产权纷争时，很难保证会被考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小组“很可能在解决知识产权争论时，不大考虑非商业性的价值问题；而这个非商业性的价值问题，是建

立在私人权利和公众利益的合理平衡基础上的。”
(2)
 

 

11. 世贸组织的管制的重码有可能对国家版权法的发展产生令人心寒的结果，因为它可能为那些希望缩小

版权合理使用和扩大版权保护范围的人士，提供一张「王牌」，使代表用户利益的倡导及努力夭折。国际图

联敦促各成员努力工作，以确保当世贸组织体制被应用到国内版权法立法时，图书馆和图书馆的用户的利

益不会被忽略。 

 

文化的多样性 

 

12. 公众资助的图书馆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份，图书馆鼓励发展和激励文化产品，特别是文学作品的保存

和传播。图书馆应该是文化保护工作中的一部份，它应该支持且成为将来可能产生的在国际贸易中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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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服务给予特别考虑的独立条约的一部份。 

  

13. 国际图联将与国家和国际的文化团体一起工作，建立联盟，取得共识，以保护地区的和本土的文化产

品的发展。这个联盟的目标是创造文化的多样性，鼓励各种不同的声音，不仅仅只有在金融或企业强势下，

产生出的单一全球化的文化商品。 

 

14. 当国际图联支持世贸组织成员国提倡和养育民族文化权利的同时，国际图联也反对在国际边界上，对

通常由图书馆收集和传递的合法生产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自由流通设置任何障碍。国际图联反对对印刷品

或数字产品征收进口税，因为这项措施可能妨碍智力自由。 

 

结论 

 

15. 作为一个活跃的图书馆和信息协会、图书馆、信息服务机构、以及相关个人的联盟，国际图联策略上

将自己定位为在世贸组织中宣扬图书馆和信息服务的效益，并保证它的成员得知有关的信息，以便各成员

能在其本国立法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16. 为了保证有健全的公共服务，国际图联和它的成员将继续与图书馆、信息产业、档案馆、博物馆、及

其它单位组织建立联系，并一起工作，以促进各方对国际贸易条约对公共服务影响的了解。 

 

 

注 释  

 

( 1 )  玻 利 维 亚 ， 中 非 共 和 国 ， 厄 瓜 多 尔 ， 甘 比 亚 ， 几 内 亚 比 索 共 和 国 ， 香 港 ，

冰 岛 ， 日 本 ， 新 喀 里 多 尼 亚 ， 塞 拉 利 昂 ， 新 加 坡 ， 美 国 ， 委 内 瑞 拉 。  

 

( 2 )  S t e v e n  S h r y b m a n ,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C o m m o d i f i c a t i o n  a n d  t h e  W o r l d  T r a d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I F L A  J e r u s a l e m  C o n f e r e n c e ,  A u g u s t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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